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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孙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资助对象：控股孙公司铜陵铜峰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 资助金额：不超过 8,000万元人民币。
● 风险提示：铜陵铜峰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尚处于发展阶段，本公司未来能否如期收回本次

财务资助的资金及利息尚存在不确定性。针对财务资助可能面临的风险，本公司将严格监控资助资金
的使用情况，积极防范并消除相关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前提下，拟向控股孙公
司铜陵铜峰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峰精密”）提供不超过 8,000 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使
用期限自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36个月。 具体情况如下：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一）财务资助基本情况
铜峰精密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铜陵市铜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峰光电”）控股子公

司，其持有铜峰精密 61.74%的股权。 铜峰精密主要生产电子连接器及相关产品，由于连接器产品迭代
速度快，新产品开发和技术研发投入较高，对资金需求量较大。 为了缓解铜峰精密目前资金短缺的压
力，维护生产经营持续正常开展，满足未来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拟对铜峰精密提供不超过 8,000 万
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36个月。 资助资金利率按照本公司
在金融机构同期借款利率计算，资金使用费用在资金资助协议中另行约定。本公司在额度范围内按铜
峰精密的资金需求时点发放，按实际使用时间计算资金利息，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二）交易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1 年 2 月 5 日，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孙公司铜陵铜峰精

密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向控股孙公司铜峰精密提供不超过 8,000 万元人
民币的财务资助，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36个月。 本公司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
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为控股孙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其生
产经营及未来业务发展所需的流动资金，帮助其改善目前经营状况，以尽快实现投资回报。 本次提供
财务资助的风险基本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公司董事会同时授权本公司董事长、财务总监办理本次财务资助的具体事项，包括不限于在上
述额度内资金的审批及支付、借款协议的签署、利率的确定与收取以及未尽事项补充协议的签订等相
关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
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超过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构成关
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财务资助对象介绍
（一）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工商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铜陵铜峰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410.389007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束长青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 3月 10日
营业期限:自 2017年 3月 10日至 2037年 3月 9日
经营范围：电子连接器、汽车零部件及配件、电力电子元器件、电线电缆组件、电声元件、充电枪及

其充电插座、LED支架、非标自动化设备、金属夹具、金属治具、检具及标准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货
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安徽省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翠湖三路西段 399号
2、股权构成及持股比例
铜峰精密注册资本为 5410.389007 万元，其中：铜峰光电持有 61.74%股权；昆山龙梦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梦电子”）持有 27.72%的股权；江苏景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联电
子”）持有 10.54%的股权。

本公司与龙梦电子、景联电子之间无关联关系。
3、财务情况及其它说明
（1）财务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铜峰精密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13,677.08 万元，净资产 698.82

万元，负债总额 12,978.26万元，营业收入 9,210.45万元，净利润-4,189.50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 铜峰精密未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 总资产 15,744.15 万元， 净资产

1,031.69万元，负债总额 14,712.45万元，营业收入 8,319.25万元，净利润 332.88万元。
（2）其他股东未能同比例提供财务资助的说明
铜峰精密其余股东目前均不具备对铜峰精密提供财务资助的条件。 股东龙梦电子由于涉及民事

诉讼，其持有的 27.72%股权已被铜峰精密申请进行诉讼保全（详细情况见公司 2020 年 12 月 19 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相关公告)，无法要求其同比例提供财务资助；另一股东景联电子已为本公司出具

了承诺函，承诺未来若铜峰精密无法如期归还以上资助资金，景联电子将以持有的铜峰精密股权对本
次资助提供担保。

（二）财务资助对象的关系说明
铜峰精密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铜峰光电的控股子公司，纳入本公司财务合并报表范围。
三、本次财务资助具体情况
1、本次交易的性质：财务资助
2、资金使用费率：资助资金利率将按照本公司在金融机构同期借款利率计算，按实际使用时间计

算资金利息，资金使用费用在资金资助协议中另行约定。
3、借款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36个月。 本公司在额度范围内按铜峰精密资金需

求时点发放，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4、交易的审批：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孙公司铜陵铜峰精密科技

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四、本次财务资助的风险控制及保障措施
本公司本次向铜峰精密提供财务资助系本公司为了支持其相关业务拓展的资金需求， 不影响本

公司日常资金周转需要，也不影响本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开展。 铜峰精密目前尚处于发展阶段，本公司
未来能否如期收回本次财务资助的资金及利息尚存在不确定性。针对财务资助可能面临的风险，本公
司将严格监控铜峰精密的资金使用情况，积极防范并消除相关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五、本次财务资助的目的及影响
铜峰精密为本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重要控股公司，由于铜峰精密尚在建设发展阶段，加上该

公司生产的连接器产品具有较高的定制性特征，产品迭代速度快，新产品开发和技术研发投入高，资
金需求量较大。 本公司本次为铜峰精密提供财务资助目的是为了解决其生产经营及未来业务发展所
需的流动资金，帮助其改善目前经营状况，以尽快实现投资回报。

六、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景联电子承诺函；
3、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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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1 年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所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温州铜

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安徽铜峰世贸进出口有限公司、铜陵市峰华电子有限公司、安徽铜爱电子材料
有限公司。

● 担保金额:本公司预计未来一年内，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
的综合授信担保，用于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及保函等流动资金周转业
务品种的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控股子公司峰华电子、铜爱电子为本公司出具了反担保承诺函。
● 对外担保总额：1,916.26万元人民币（不含本次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相关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根据其业务需求及授信计划，本公司预计在未来

一年内，为温州铜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铜峰”）、安徽铜峰世贸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铜峰世贸”）、铜陵市峰华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峰华电子”）、安徽铜爱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铜爱电子”）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担保，用于各子公司流动资金贷
款、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及保函等流动资金周转业务品种的担保。 本公司预计在未来一年内，为全资及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具体安排如下：
被担保单位名称 担保额度上限 （万元 ） 权益比例（%）

温州铜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2,000 100
安徽铜峰世贸进出口有限公司 2,000 100
铜陵市峰华电子有限公司 2,000 98.76
安徽铜爱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2,000 75
合计 8,000 /

以上担保事项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对授权期内发生的，在前述担保额度范围内的各项担
保事项将不再另行提交董事会审议， 由本公司董事长对前述额度范围内发生的相关担保事项进行签
批及签署相关担保文件。 本次授权担保有效期为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一年内。

2021年 2月 5日，本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1 年为全资及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本次
预计及授权事项符合《公司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本公司经营效率。 本次被担保公司
均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资信情况良好，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没有损害本公司及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均同意《关于预计 2021年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提供担保不超过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须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温州铜峰
1、公司名称：温州铜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3,5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林政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成立日期：2001年 08月 24日
6、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金属化薄膜及相关电子材料。
7、住所：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乌牛镇东蒙工业区
8、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6,178.14万元，负债总额为 2,082.93 万元，2020 年 1-

9月实现营业收入 2,726.80万元，净利润 56.31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7,114.03 万元， 负债总额为 3,075.13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4,322.31
万元，实现净利润-50.42万元。

本公司在温州铜峰的权益比例为 100%。
（二）铜峰世贸
1、公司名称：安徽铜峰世贸进出口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4,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鲍俊华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成立日期：2008年 04月 29日
6、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贸易业务，电子、化工、机械设备、汽车配件的

进口、加工、补偿贸易（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商品和技术除外，涉及许可证或专项审批的凭有效
证明经营）。

7、住所：安徽省铜陵市翠湖三路西段 399号
8、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8,294.43万元，负债总额为 5,790.02 万元，2020 年 1-

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3,309.50 万元，净利润-319.1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1,521.54 万元， 负债总额为 8,698.02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3,680.04万元，实现净利润-685.16万元。

本公司在铜峰世贸的权益比例为 100%。
（三）峰华电子
1、公司名称：铜陵市峰华电子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5,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鲍俊华
4、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5、成立日期：2002年 12月 16日
6、经营范围：石英晶体频率器件开发、生产、销售，电子器件的开发、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7、住所：安徽省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铜峰工业园
8、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0,574.29 万元，负债总额为 7,316.82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532.98 万元，净利润 66.41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8,745.05 万元， 负债总额为 5,553.99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2,824.89万元，实现净利润-249.94万元。

本公司在峰华电子的权益比例为 98.76%。
（四）铜爱电子
1、公司名称：安徽铜爱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2020万美元
3、法定代表人：鲍俊华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5、成立日期：2004年 12月 07日
6、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电容器用 BOPET薄膜及其他电子材料。
7、住所：安徽省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铜峰电子工业园
8、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5,888.14 万元，负债总额为 1,098.93 万元，2020 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7,920.91万元，净利润 1,165.90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19年 12月 31
日， 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6,240.41 万元， 负债总额为 2,617.10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2,195.56万元，实现净利润 1,441.81万元。

铜爱电子是由本公司与韩国 SKC株式会社共同投资设立,本公司在铜爱电子的权益比例为 7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额度项下的新增担保协议尚未签署，主要条款、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由本公司

及子公司根据业务需要，在前述额度范围内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本次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是基于其日常经营的实际需要，提供担保有利于

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开展日常经营业务，符合本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以上被担保方均为本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
控其资信状况。 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预计事项。

为有效控制本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控股子公司峰华电子、 铜爱电子为本公司出具了反担保承诺
函，承诺如果本公司因履行上述担保义务受到损失，愿意承担反担保责任，提供足额补偿。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1,916.26 万元人民币（不含本次担保），占本公司 2019 年

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75%，以上担保全部系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被担保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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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21年 2月 1日以书面和传真方式向本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和会

议文件。
3、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21年 2月 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4、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人。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预计 2021年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担保， 用于各

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及保函等流动资金周转业务品种的担保。本公司独立董事对
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本次预计及授权事项符合《公司法》、《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子公司业务发展
需要，有利于提高本公司经营效率。 本次被担保公司均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资信情况良
好，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没有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议案详细内容
见本公司《关于预计 2021年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议案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关于向控股孙公司铜陵铜峰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向控股孙公司----铜陵铜峰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提

供不超过 8,000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 使用期限自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36 个月。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为控股孙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其生产经营及未来业务发展所需的流动资金，帮助其改善目前经营状况，以尽快实
现投资回报。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风险基本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该议案详细内容见本公司《关于为控股孙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议案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因生产经营需要，同意本公司向以下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 67,000 万元，其中：中国工商银行

铜陵分行不超过 10,000 万元；中国农业银行铜陵分行不超过 10,000 万元；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
肥分行 10,000 万元；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陵分行 10,000 万元；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陵
分行 10,000万元；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陵分行 6,000万元；中国建设银行铜陵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不超过 5,000 万元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铜陵支行不超过 3,000 万元；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陵分
行 3,000万元。 以上综合授信期限均为一年，具体以各家银行实际授信为准。

本议案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审议通过关于分公司机构调整的议案。
本公司根据业务发展需要，拟对分公司机构进行调整，具体为：设立配件分公司；注销废品回收再

用分公司；将机车电力电容器厂名称变更为电力电子电容器分公司。
本议案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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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1 年 2 月 5 日以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应参加会议人数 3
人，实际参加会议人数 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邱建杭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募集资金项目实施情况，对“芦苞至大塘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高要

市管道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项目”和“水南至禄步（萨米特陶瓷）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的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进行延期，不会使项目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符合相关证券法规及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制度，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投项目
投向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0）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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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1 年 2 月 5 日以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应参加会议董事 9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9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殷红梅女士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根据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进展情况，会议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芦苞至大

塘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高要市管道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项目”和“水南至禄步（萨米特陶瓷）
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 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分别由 2021 年 1 月 3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0年 12月 31日延至 2021年 12月 31日、2022年 12月 31日和 2021年 12月 31日。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0）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2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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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芦苞至大塘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高要市管道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项目”和“水南
至禄步（萨米特陶瓷）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分别由 2021 年 1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0 年 12 月 31 日延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1 年 12
月 31日。 现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7]1921 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6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3.94元，本次公司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78,064 万元，扣减发行费用
总额为 6,575.78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71,488.22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 2017年 11月 15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 ZB12046号”《佛山市燃
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2019年 4月 11日，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

公司调整原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将原拟投入佛山市天然气高压管网三期工程的募集资金 35,400 万元
中的 18,992 万元，用于新增募投项目芦苞至大塘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南海西樵工业园天然气
专线工程项目的建设。

2019 年 12 月 2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佛山市天然气高压管网三期工程项目”和“芦苞至大塘天
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 的建设完成期分别由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 月 31 日延至 2021 年 6
月 30日、2021年 1月 31日。

2020年 5月 8日，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
公司调整原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将原拟投入高要市管道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的募集资金 16,088.22 万
元中的 4,000万元，用于新增募投项目水南至禄步（萨米特陶瓷）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的建设。

2020年 11月 20日，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
案》，同意公司调整原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将原拟投入佛山市天然气高压管网三期工程项目的募集资
金 16,408 万元中的 13,800 万元，用于新增募投项目高明沧江工业园天然气专线工程项目、西樵至白
坭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的建设。

2021年 2月 2日， 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
案》，同意公司调整原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将原拟投入高明沧江工业园天然气专线工程项目、芦苞至大
塘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南海西樵工业园天然气专线工程项目、佛山市三水区天然气利用二期工
程项目的募集资金 45,792万元中的 22,700万元，用于新增募投项目广州元亨仓储有限公司 40%股权
收购项目的并购投资款。

截至本公告日，募投资金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万元)
1 佛山市天然气高压管网三期工程项目 2,608.00
2 高明沧江工业园天然气专线工程项目 4,000.00
3 西樵至白坭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 7,000.00
4 芦苞至大塘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 4,035.57
5 南海西樵工业园天然气专线工程项目 56.43
6 佛山市三水区天然气利用二期工程项目 15,000.00
7 高要市管道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项目 12,088.22
8 水南至禄步（萨米特陶瓷）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 4,000.00
9 广州元亨仓储有限公司 40%股权收购项目 22,700.00
合计 71,488.22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
元）

累 计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 万
元）

募集资金投入
进度

计划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1 佛山市天然气高压管网三期
工程项目 2,608.00 2,608.00 100.00% 2021 年 6 月 30 日

2 高明沧江工业园天然气专线
工程项目 4,000.00 5.00 0.13% 2022 年 6 月 30 日

3 西樵至白坭天然气高压管道
工程项目 7,000.00 4,689.38 66.99% 2021 年 9 月 30 日

4 芦苞至大塘天然气高压管道
工程项目 4,035.57 3,037.61 75.27% 2021 年 1 月 31 日

5 南海西樵工业园天然气专线
工程项目 56.43 56.43 100.00% 2020 年 12 月 31 日

6 佛山市三水区天然气利用二
期工程项目 15,000.00 12,803.38 85.36% 2022 年 12 月 31 日

7 高要市管道天然气项目二期
工程项目 12,088.22 7,519.27 62.20% 2020 年 12 月 31 日

8 水南至禄步（萨米特陶瓷 ）天
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 4,000.00 545.54 13.64%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三、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主要原因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本次调 整前项 目达 到 预 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本次调整后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1 芦苞至大塘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 2021 年 1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 高要市管道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3 水南至禄步（萨米特陶瓷）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
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二）本次项目延期的原因
1.芦苞至大塘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
该项目原计划于 2021年 1月 31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但受 2020 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影响，施

工单位未能如期复工复产，同时，部分工程涉及到与其他工程项目在同一区域施工，需要相互协商安
排施工时间，造成该项目的整体建设进度有所延后。经审慎研究，公司决定将“芦苞至大塘天然气高压
管道工程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1年 12月 31日。

2.高要市管道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项目
该项目原计划于 2020年 12月 31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由于项目后期主要向城区以外区域覆

盖建设，部分管网路由需要经过农村区域，与村民协商关于管道定位、范围测量、青苗补偿等工作的耗
时较长，造成该项目的整体建设进度有所延后。经审慎研究，公司决定将“高要市管道天然气项目二期
工程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2年 12月 31日。

3.水南至禄步（萨米特陶瓷）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
该项目原计划于 2020年 12月 31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受 2020 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影响，施

工单位未能如期复工复产，造成工程进度慢于预期；同时，因复工复产延后造成部分施工场地超过土
地租赁期限，需重新与土地权属方协商续租事宜，导致工程项目未能如期达到可使用状态。 经审慎研
究，公司决定将“水南至禄步（萨米特陶瓷）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1
年 12月 31日。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根据募集资金项目实施情况，审慎决定对“芦苞至大塘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高要市

管道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项目”和“水南至禄步（萨米特陶瓷）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进行延期，仅
涉及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变化，未改变项目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符合公司的战略发
展规划，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投项目投向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进

度审慎作出的决定，本次延期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投项
目投向和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影响公司自身的
正常经营。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因此，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募集资金项目实施情况，对“芦苞至大塘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

“高要市管道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项目”和“水南至禄步（萨米特陶瓷）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项目”的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延期，不会使项目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
产生不利影响，符合相关证券法规及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制度，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投
项目投向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
期。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

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的相关要
求；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不涉及实施主体、投资内容及投资规模的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
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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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2月 1日以书面、电子邮件及电话确认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2021年 2月 5日下午 15:30以
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斌全先生召集和主持。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含独
立董事）11人，实际出席董事 11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周斌全先生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全体成员充分协商，一致同意选举周斌全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三年，自 2021年 2月 5日至 2024年 2月 4日。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二、会议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

委员会的议案》。
同意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均为三年，与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下设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

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成员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委员：周斌全先生、史劲松先生（独立董事）、吴晓容女士，其中周斌全先生担任主任

委员；
2、提名委员会：蒋和体先生（独立董事）、 程贤权先生（独立董事）、韦永生先生，其中蒋和体先生

担任主任委员；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王冠群先生（独立董事）、史劲松先生（独立董事）、袁国胜先生，其中王冠群

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4、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张志宏先生（独立董事）、程贤权先生（独立董事）、赵平先生，其中张志

宏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三、会议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赵平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

议案》。
经董事长周斌全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赵平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

期三年，自 2021年 2月 5日至 2024年 2月 4日。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四、会议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韦永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

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周斌全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韦永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 2021年 2月 5日至 2024年 2月 4日。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韦永生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23-72285806；
传真：023-72231475；
邮箱: weiys@flzc.com；
地址：重庆市涪陵区江北街道办事处二渡村一组；
邮编：408006。
五、 会议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

案》。
经总经理赵平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贺云川先生、袁国胜先生、吴晓

容女士、皮林先生、陈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韦永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聘任杨
娅女士为公司总经理助理，以上人员任期三年，自 2021年 2月 5日至 2024年 2月 4日。

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特此公告。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6 日

附：新一届董事长、总经理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董事长：周斌全先生，1963 年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经济师；涪陵区委委员，重庆市人大代

表，中国调味品协会副会长、中国酱腌菜专委会会长、重庆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联合会副会长，涪陵
榨菜协会会长；历任涪陵地委组织部干部科主任干事、政法委综治办主任、涪陵市政府流通体制改革
办公室副主任；涪陵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现名为“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等职务。 2000年加入本公司，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11年 5月 10 日至今任本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周斌全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7,932,856股，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
东和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中董事的任职资格。 经公司在中国
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周斌全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总经理：赵平先生，1966 年生，研究生学历，工程师，涪陵区人大常委；2005 年 1 月-2007 年 4 月
在本公司任副总经理；2007年 5月-2009年 1 月任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2009 年 2 月-2011 年 5 月 9
日在本公司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2011年 5月 10日至今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赵平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1,700,258股，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和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中董事的任职资格。 经公司在中国执
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赵平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董事会秘书：韦永生先生，1976 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学位，高级会计师；
1999 年加入公司，一直从事财务工作，历任公司财务管理部科长、副经理、经理、公司财务总监、总经
理助理等职务，现任公司党委委员、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

韦永生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62,546股，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和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中董事的任职资格。 经公司在中国执
行信息公开网查询，韦永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副总经理：贺云川先生，1965年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国际商务师；历任涪陵地区外贸茶厂/茶叶

公司业务科科长、 涪陵市外贸进出口公司办公室主任等职务；1998 年加入本公司， 历任本公司技术
员、生产企业副厂长、产品经理部副经理、产品经理部经理、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贺云川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965,839 股，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
东和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中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经公
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贺云川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 副总经理：袁国胜先生，1979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1998 年加入公司，一直从事营销
工作，历任公司销售大区经理、市场部经理、市场总监、销售总监、总经理助理等职务，现任公司党委委
员、董事、副总经理。

袁国胜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138,188 股，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
东和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中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经公
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袁国胜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 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韦永生先生，同上。
4. 副总经理：吴晓容女士，1975 年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质量工程师；1998 加入公司；先后从

事营销、内审、生产管理工作；历任公司华民榨菜厂副厂长及厂长、华龙榨菜厂厂长，现任公司党委委
员、董事、副总经理。

吴晓容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和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中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经公司在中国
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吴晓容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 副总经理：皮林先生，1983 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历任公司总经办主任、供应部副经
理、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及主任、战略发展部经理，2017年 11月至今任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

皮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和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中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经公司在中国执
行信息公开网查询，皮林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 副总经理：陈林先生，1963 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历任公司华民榨菜厂厂长、涪陵塑
料彩印厂厂长、供应管理部经理、华富榨菜厂厂长、生产管理部经理、白鹤梁榨菜厂厂长、原料与物资
供应部经理，现任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东北生产基地总经理。

陈林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216,450 股，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和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中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经公司
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陈林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 总经理助理：杨娅女士, 1978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公司销售财务
科科员及科长、会计科科长、公司子公司四川省惠通食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2020 年 6 月至今
任公司财务总监、财务部经理，2021年 1月至今任公司工会主席。

杨娅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和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中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经公司在中国执
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杨娅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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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于 2021

年 1月 19日公告。本次股东大会于 2021年 2月 5日 14：30点在公司九楼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斌全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22 人， 代表股份数 349,243,895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4.2441%；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10人，代表股份数 327,124,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4418%，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12 人，代表股份数 22,119,69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022％，公司全
体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予以现场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1.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 选举周斌全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表决
结果

股数（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同意票数 349,979,353 100.2106% 23,703,812 103.2020% 通过

1.2 选举李静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表决
结果

股数（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同意票数 345,783,817 99.0093% 19,508,276 84.9355% 通过

1.3 选举赵平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表决
结果

股数（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同意票数 348,141,320 99.6843% 21,865,779 95.1996% 通过

1.4 选举袁国胜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表决
结果

股数（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同意票数 349,995,543 100.2152% 23,720,002 103.2725% 通过

1.5 选举韦永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表决
结果

股数（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同意票数 349,966,976 100.2070% 23,691,435 103.1482% 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1 选举蒋和体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表决
结果

股数（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同意票数 345,892,535 99.0404% 19,616,994 85.4088% 通过

2.2 选举史劲松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表决
结果

股数（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同意票数 350,076,361 100.2384% 23,800,820 103.6244% 通过

2.3 选举程贤权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表决
结果

股数（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同意票数 350,076,361 100.2384% 23,800,820 103.6244% 通过

2.4 选举张志宏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表决
结果

股数（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同意票数 350,076,361 100.2384% 23,800,820 103.6244% 通过

2.5 选举王冠群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表决
结果

股数（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同意票数 350,076,361 100.2384% 23,800,820 103.6244% 通过

3．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3.1 选举肖大波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

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表决
结果

股数（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同意票数 345,893,535 99.0407% 19,617,994 85.4131% 通过

3.2 选举关明辉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

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表决
结果

股数（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股数（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的比例

同意票数 348,193,488 99.6992% 21,917,947 95.4267%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2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
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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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2 月
5日下午 16:00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 2月 1日以书面、电子邮件及电话
确认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公司应到监事 3名，实到监事 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肖大波先生主持。会
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
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全体成员充分协商， 一致同意选举肖大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会
主席，任期三年，自 2021年 2月 5日至 2024年 2月 4日。

肖大波先生，1965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历任涪陵地区财政局科研室副主任、区政府办
公室二科科长；1998年加入本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历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公司第二、
三、四届监事会主席；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

肖大波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2,261,004股，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
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中监事的任职资格。 经公司在中国
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肖大波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特此公告。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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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324,417.23 290,766.76 11.6%

营业利润 112,326.57 99,896.98 12.4%

利润总额 111,715.82 101,540.82 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322.69 79,825.30 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80,667.82 71,571.14 12.7%

基本每股收益 （元） 0.32 0.32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 6.4% 减少
0.2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5,395,976.15 4,831,178.98 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499,989.31 1,273,312.03 17.8%
股本 277,800.00 250,000.00 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5.40 5.09 6.1%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0年，主要股指先抑后扬，市场整体交投活跃。 公司以上市为契机，在加强风险管理的情况下，

取得较好的经营业绩，经纪业务、投资银行业务、资产管理业务收入均实现同比增长。公司全年实现营
业收入 32.44亿元，同比增长 11.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3 亿元，同比增长 10.6%；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同比增长 17.8%。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相关数据可能与

公司 2020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但预计前述差异幅度不会超过 10%。 提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四、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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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为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

状况及 2020年度的经营成果，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截至 2020年 12月 31
日的相关资产进行了预期信用损失评估，2020 年度共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人民币 21,338.01
万元，超过公司 2019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 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名称 2020 年度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4,100.72
融出资金 38,660.73
应收款项 -3,240.94
其他债权投资 18.94
合计 21,338.01

注：表中净转回金额以“-”列示，其余为净计提金额。 以上为公司初步核算数据，最终以会计师事

务所年度审计确认的金额为准。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 21,338.01 万元，减少 2020 年度利润总额 21,338.01 万元，

减少 2020年度净利润 16,003.51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0 年年度报告
为准。

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一）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2020 年度公司转回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信用减值准备

14,100.72万元。
（二）融出资金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2020年度公司计提融出资金信用减值准备 38,660.73

万元。
（三）应收款项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2020 年度公司转回应收款项信用减值准备 3,240.94

万元。
（四）其他债权投资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2020 年度公司计提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18.94万元。
特此公告。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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